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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現有研究《香港基本法》解釋問題的相關

成果，可以發現，不少論著在闡釋基本法解釋制度、

基本法解釋體制、基本法解釋機制、基本法解釋權

配置或者解釋程序等論題時，總是直接分析《香港

基本法》第 158 條，或者只圍繞《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來展開。1 這似乎給讀者一個印象：《香港基

本法》解釋制度的法源規範僅僅只是《香港基本法》

第 158 條，或者說《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僅僅

由基本法第 158 條所設立。其實這是不準確的，至

少是不完整的。本文擬對此作出評析，並提出自己

的學術意見。 

 

 

一、《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範 

並非僅僅只是第 158 條 
 
任何法律制度總是由一系列有內在邏輯聯繫的

法律規範所構成，這些法律規範可能來自於一部法

律，也可能來自數部法律。基本法的解釋制度及其

機制也是如此。的確，直接規限《香港基本法》解

釋制度(體制)的規範是《香港基本法》的第 158 條。

但不能說基本法解釋機制僅僅由《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所規限，如果考慮到解釋機制所應當包含解

釋權力來源、解釋主體的性質地位、解釋案的提起

主體、解釋程序等等衍生因素的話，它還邏輯地應

當包括《香港基本法》的其他有關條款以及被基本

法所允許保留下來的香港原有的相關法律制度和法

律傳統。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的話，我們就無法理

解 1999 年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中特區政府提請

解釋基本法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因為當時一些

香港法律界的人士就批評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提出報

告請求國務院提請釋法於法無據，他們認為基本法

全文中沒有明文規定這樣的做法，根據第 158 條的

規定，只有特區終審法院才享有提請權。“反對人

大釋法的人認為，無論是在第 158 條所設立的《基

本法》解釋權分佈體系裏，還是在《基本法》其他

條文裏，都找不到可以支持行政長官在這次事件的

情況下請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法理依

據。……行政長官請求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權，便

是邀請中央干預，‘自毀長城’”。 2 民主派大狀

湯家驊甚至指責特區政府的做法是“出賣法治的交

易”。 3 其實，特區政府並非依據《香港基本法》

第 158 條的規定，而是依據第 43 條和第 48 條(2)所
賦予的職權，向中央政府提交《關於提請中央人民

政府協助解決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有關條款所遇問題的報告》，請求國務院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此外，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7 條的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

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

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

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全可以也應當通過備案審查

的方式解釋基本法。儘管實踐中尚未出現備案發回

的情形，但理論上、邏輯上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

一旦出現備案發回的情形，勢必需要附上為甚麼發

回的理由，這個理由必然涉及到基本法的解釋問題。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第 3 款的規定：“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

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

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

本 法 規 定 不 屬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自 治 範 圍 的 法

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增減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

法律時，也可能在作出的相關決定裏需要“解釋”

相關法律是否“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

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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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僅 

由《香港基本法》所規限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全

國性法律，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建基於和受制於中國

的憲政體制。因此，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範體

系還應當包括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

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國務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

的相關規範。比如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

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但這項

權力並不只源於基本法，而是直接來自憲法第 67 條

(4)，立法法也有類似規定。這說明，《香港基本法》

的解釋機制來源於並受限於國家的憲政體制，它必

須回應和適應國家憲政體制的需要，必須站在一國

憲政體制的高度去審視和解構。4

如果不從憲法、國家體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憲法地位和憲制責任等高度去審視基本法的解釋制

度，我們可能無法正確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關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22 條第 4 款和第

24 條第 2 款第(3)項的解釋》中闡明自己的解釋依據

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
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的正當性和合法性。5 

在香港法學界和法律界影響很大的前港大法律學院

包玉剛講座教授佳日思就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

把中國《憲法》第 67 條第(4)項作為它解釋的依據

之一，而並非僅依靠《基本法》第 158 條第 1 款的

規定。……這對《基本法》的完整性有嚴重影響。……

這將對《基本法》的發展以及香港法院與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關係產生嚴重影響。” 6《香港基本法》三

次解釋實踐證明，恰恰相反，如果按照佳日思教授

狹義地、機械地理解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範，

對《基本法》的完整性才真正造成嚴重影響。如果

我們只是孤立地認為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僅僅由基本

法所規限，那我們也無法正確解答僅看《香港基本

法》第 158 條那些原則性、概括性條款所留下的不

確定性問題和引起的種種爭議，比如非訴訟情形下

的解釋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可以主動解釋基

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法院自行解釋自治

範圍內的條款後還有無權力解釋這些條款等等問

題。 

這裏，我們還需要回到《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作進一步的分析。第 158 條的第 4 款條文如下：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

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

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

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

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

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

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

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

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

詢 其 所 屬 的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仔細分析第 158 條的含義，本條第 2 款、第 3
款的內容僅僅只是針對進入司法程序的訴訟案件中

基本法的解釋權安排、解釋範圍和解釋程序等問題

作出規定，而沒有對非訴訟中實施基本法的情形作

出規定。而根據本條第 1 款的規定，“本法的解釋

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裏的“解釋權”是一

個完整的、解釋基本法實施中所有需要解釋的問題

的權力。而第 4 款規定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

基本法前需要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的

原則程序。需要細究的是，法律解釋是為了正確實

施法律而對有關法律或法律條文的含義、立法意圖

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術語、定義等所作的說明，而

法律的實施包括法律的遵守、法律的執行和法律的

適用，顯然，司法僅僅只是法律實施中的一個環節，

但司法無法涵蓋所有法律實施的情形，這樣，在法

院無管轄權或沒有訴諸司法的情形下，基本法實施

過程中需要進行解釋的情況發生時，例如解決關於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理解爭議 7 以及解

決行政長官缺位時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

上的認識分歧 8需要解釋基本法時，第 158 條第 2
款、第 3 款的規定根本無法適用，只能根據第 1 款

和第 4 款來展開解釋程序。進一步的問題是第 1 款

和第 4 款都沒有規定由誰提請解釋的問題。顯然，

必須從基本法的其他條款和立法法等法律尋求法律

依據。2004 年和 2005 年的兩次人大常委會解釋實

踐也表明，基本法的其他條款、立法法以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等有關條款均構成釋法的法律依

據和法理基礎。 

 

 

三、《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僅 

受制於制定法 
 

前已述及，《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由《香

港基本法》所規限，它的法源規範體系還應當包括

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

議事規則、國務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的相關規範。

前述規範都是制定法規範，但既然基本法賦予了香

港法院的終審權以及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

法關於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的解釋權，考慮到香

港的普通法傳統，法院釋法中創造出的先例顯然具

有判例的效力，從而構成解釋機制的規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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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既往釋法實踐所創造出來的行之有效的

釋法先例或者憲法慣例也應當構成基本法解釋機制

的法源規範，不排除未來還有新的慣例可能成為基

本法解釋制度的法源規範體系之組成部分。 

但是，必須看到，如果終審法院的判決中對基

本法的解釋不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其判例

的效力是存在嚴重法理問題的。突出的事例即 2001
年 7 月 20 日莊豐源案的判決。終審法院在判決中說

明，常委會沒有就第 24 條第 2 款第 1 項作出對香港

法院具約束力的解釋，而法院必須按照普通法處理

法律釋義的情況下對該條款作出解釋。根據普通法

的處理方法，終審法院的任務是要參照第 24 條第 2
款第 1 項的背景及目的對其所用字句作出詮釋，以

確定這些字句所表達的立法原意。第 24 條第 2 款第

1 項的含義清晰，沒有任何歧義。其意思是指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或之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享有

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依循普通法的原則，終審法院

無法基於“籌委會意見”的陳述而偏離其認為是第

24 條第 2 款第 1 項的清晰含義，而以有關字句所不

能包含的意思代之。 9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發言

人就終審法院對莊豐源案的判決發表談話，發言人

說：“我們注意到，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有關條款作出解釋以來，

香港特區法院在涉及居港權案件的判決中，多次強

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所作出的解釋對香港特

區法院具有約束力，並以此作為對一些案件判決的

依據。但是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本月二十日對莊豐源

案的判決，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不盡一

致，我們對此表示關注。”10 按照《香港基本法》

第 158 條第 3 款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

釋高於香港法院的司法解釋，但是，在全國人大常

委會已經作出解釋的情況下，如果香港終審法院在

其後的判決中仍然規避遵守該解釋的義務時，基本

法沒有規定如何解決這一情形的方法和途徑。從第

158 條設計的解釋法理來看，似乎解決的最佳辦法

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對終審法院的有關錯誤解

釋重新做出解釋(當然，終審法院在後來新的案件中

作出正確的解釋以推翻以前的錯誤解釋也是不錯的

選擇，但短期內看不出這樣的可能性)，以推翻終審

法院有關解釋的判例效力(但不改變對案件當事人

的效力)，但基於種種主客觀因素的考量，人大釋法

非常審慎。鑒於該問題十分複雜和敏感，目前尚未

有一個合適的解決方案。因為莊豐源案終審判決

後，特區政府已經表示將尊重判決，不會尋求全國

人大常委會再釋法，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沒有採

取進一步的行動，僅僅只是由法工委的發言人作出

上述表態。此事似乎不了了之，但其不良後果餘波

未了，有香港法律界人士撰文指出：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的裁決對香港

產生了深遠重大的影響。該案的判決與全國人大常

委會在 1999 年 6 月 26 日對香港基本法有關條款作

出的解釋不盡一致。若終審法院在裁決莊豐源案時

能考慮到‘人大釋法’就有關籌委會的意見已反映

在《基本法》第 24 條第 2 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意這

一決議中，則有相當充分的法律理據來裁定莊豐源

敗訴。這樣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

的人在香港逗留期間所生的中國籍子女，並不能享

有香港居留權。同時，內地孕婦亦不會因為希望其

子女獲得香港居留權而引發爭相到香港產子的情

況。” 11

香港黃江天博士則鮮明評論道：“莊豐源案的

判決，除了將引起內地孕婦來香港產子潮之外，還

有更嚴重的後果，就是破壞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

港法院的信任。可以說，終審法院的判決，明顯是

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12

還應當看到，正是因為《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以及其他相關的法源規範既肯定了全國人大常委

會擁有對基本法的最高和最終解釋權的憲制地位，

體現和尊重了大陸法傳統的中國法特徵，又授權香

港法院可以自行解釋基本法自治範圍內的條款以及

有條件地解釋其他條款，吸收和反映了香港原有法

律制度的英美法傳統，適應了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

司法權和終審權、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不變的需

要，才形成了這樣一個體現“一國兩制”特色、具

有創新性的法律解釋制度安排。也正因為如此，基

本法的解釋機制才融滙了大陸法(《香港基本法》是

典型的大陸法傳統的制定法)和香港普通法雙重的

法律傳統，既可能帶來法律文化碰撞與衝突的挑

戰，也可能蘊涵調和與合作的制度創新機遇。 

總之，孤立地從《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來認

識《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就如同孤立地僅從

基本法來觀察基本法，我們就會陷入“不識廬山真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境地。《香港基本法》解

釋制度的法源規範是一個規範體系，是發散型、開

放性的規範體系，它包括直接條款或者說核心條款

(如《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還包括有延伸性條

款、支撐性條款，既見之於《香港基本法》的其他

條款，也應當見之於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

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等法律之中，當然還

有已經形成的不違反人大釋法的司法判例和慣例

等。這個規範體系相對穩定但不封閉和僵化，需要

與時俱進。它留下了主權主導下的自治空間以及中

央與香港特區兩地的包容和合作的空間。誠如梁愛

詩借用山基大法官比喻基本法的那句話──“這是

一棵能順應自然定律生長及開展的樹木，需要我們

給予適當的土壤和灌溉。” 13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

狹義地從《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來理解基本法的

解釋機制的話，我們將會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的錯誤。自然規律告訴我們，獨木不成林，獨木也

很難順利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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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本第一自然段。 
6 佳日思：《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及其影響》，載佳日思、陳文敏、傅華伶主編《居港權引發的憲法爭論》，香港：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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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基本法附件一第 7 條和附件二第 3 條的規定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一般認為，這兩個條文的字面意思並不

含糊，關鍵在於所謂 2007 年以後直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否包括 2007 年。而要求 2007 年舉行普選的香港人士，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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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覆核進入司法程序，極可能導致無法在 7 月 10 日前選出新的行政長官的憲制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特區署理行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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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我們還需要回到《香港基本法》第158條作進一步的分析。第158條的第4款條文如下：“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仔細分析第158條的含義，本條第2款、第3款的內容僅僅只是針對進入司法程序的訴訟案件中基本法的解釋權安排、解釋範圍和解釋程序等問題作出規定，而沒有對非訴訟中實施基本法的情形作出規定。而根據本條第1款的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裏的“解釋權”是一個完整的、解釋基本法實施中所有需要解釋的問題的權力。而第4款規定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前需要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的原則程序。需要細究的是，法律解釋是為了正確實施法律而對有關法律或法律條文的含義、立法意圖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術語、定義等所作的說明，而法律的實施包括法律的遵守、法律的執行和法律的適用，顯然，司法僅僅只是法律實施中的一個環節，但司法無法涵蓋所有法律實施的情形，這樣，在法院無管轄權或沒有訴諸司法的情形下，基本法實施過程中需要進行解釋的情況發生時，例如解決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理解爭議 以及解決行政長官缺位時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上的認識分歧 需要解釋基本法時，第158條第2款、第3款的規定根本無法適用，只能根據第1款和第4款來展開解釋程序。進一步的問題是第1款和第4款都沒有規定由誰提請解釋的問題。顯然，必須從基本法的其他條款和立法法等法律尋求法律依據。2004年和2005年的兩次人大常委會解釋實踐也表明，基本法的其他條款、立法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等有關條款均構成釋法的法律依據和法理基礎。 
	 
	 
	三、《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僅 受制於制定法 
	 
	前已述及，《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由《香港基本法》所規限，它的法源規範體系還應當包括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國務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的相關規範。前述規範都是制定法規範，但既然基本法賦予了香港法院的終審權以及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的解釋權，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傳統，法院釋法中創造出的先例顯然具有判例的效力，從而構成解釋機制的規範。因此，筆者認為，既往釋法實踐所創造出來的行之有效的釋法先例或者憲法慣例也應當構成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範，不排除未來還有新的慣例可能成為基本法解釋制度的法源規範體系之組成部分。 
	但是，必須看到，如果終審法院的判決中對基本法的解釋不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其判例的效力是存在嚴重法理問題的。突出的事例即2001年7月20日莊豐源案的判決。終審法院在判決中說明，常委會沒有就第24條第2款第1項作出對香港法院具約束力的解釋，而法院必須按照普通法處理法律釋義的情況下對該條款作出解釋。根據普通法的處理方法，終審法院的任務是要參照第24條第2款第1項的背景及目的對其所用字句作出詮釋，以確定這些字句所表達的立法原意。第24條第2款第1項的含義清晰，沒有任何歧義。其意思是指在1997年7月1日之前或之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享有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依循普通法的原則，終審法院無法基於“籌委會意見”的陳述而偏離其認為是第24條第2款第1項的清晰含義，而以有關字句所不能包含的意思代之。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發言人就終審法院對莊豐源案的判決發表談話，發言人說：“我們注意到，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有關條款作出解釋以來，香港特區法院在涉及居港權案件的判決中，多次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所作出的解釋對香港特區法院具有約束力，並以此作為對一些案件判決的依據。但是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本月二十日對莊豐源案的判決，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不盡一致，我們對此表示關注。”  按照《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高於香港法院的司法解釋，但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作出解釋的情況下，如果香港終審法院在其後的判決中仍然規避遵守該解釋的義務時，基本法沒有規定如何解決這一情形的方法和途徑。從第158條設計的解釋法理來看，似乎解決的最佳辦法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對終審法院的有關錯誤解釋重新做出解釋(當然，終審法院在後來新的案件中作出正確的解釋以推翻以前的錯誤解釋也是不錯的選擇，但短期內看不出這樣的可能性)，以推翻終審法院有關解釋的判例效力(但不改變對案件當事人的效力)，但基於種種主客觀因素的考量，人大釋法非常審慎。鑒於該問題十分複雜和敏感，目前尚未有一個合適的解決方案。因為莊豐源案終審判決後，特區政府已經表示將尊重判決，不會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再釋法，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僅僅只是由法工委的發言人作出上述表態。此事似乎不了了之，但其不良後果餘波未了，有香港法律界人士撰文指出：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的裁決對香港產生了深遠重大的影響。該案的判決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9年6月26日對香港基本法有關條款作出的解釋不盡一致。若終審法院在裁決莊豐源案時能考慮到‘人大釋法’就有關籌委會的意見已反映在《基本法》第24條第2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意這一決議中，則有相當充分的法律理據來裁定莊豐源敗訴。這樣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逗留期間所生的中國籍子女，並不能享有香港居留權。同時，內地孕婦亦不會因為希望其子女獲得香港居留權而引發爭相到香港產子的情況。”  
	香港黃江天博士則鮮明評論道：“莊豐源案的判決，除了將引起內地孕婦來香港產子潮之外，還有更嚴重的後果，就是破壞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法院的信任。可以說，終審法院的判決，明顯是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  
	還應當看到，正是因為《香港基本法》第158條以及其他相關的法源規範既肯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的最高和最終解釋權的憲制地位，體現和尊重了大陸法傳統的中國法特徵，又授權香港法院可以自行解釋基本法自治範圍內的條款以及有條件地解釋其他條款，吸收和反映了香港原有法律制度的英美法傳統，適應了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不變的需要，才形成了這樣一個體現“一國兩制”特色、具有創新性的法律解釋制度安排。也正因為如此，基本法的解釋機制才融滙了大陸法(《香港基本法》是典型的大陸法傳統的制定法)和香港普通法雙重的法律傳統，既可能帶來法律文化碰撞與衝突的挑戰，也可能蘊涵調和與合作的制度創新機遇。 
	總之，孤立地從《香港基本法》第158條來認識《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就如同孤立地僅從基本法來觀察基本法，我們就會陷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境地。《香港基本法》解釋制度的法源規範是一個規範體系，是發散型、開放性的規範體系，它包括直接條款或者說核心條款(如《香港基本法》第158條)，還包括有延伸性條款、支撐性條款，既見之於《香港基本法》的其他條款，也應當見之於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等法律之中，當然還有已經形成的不違反人大釋法的司法判例和慣例等。這個規範體系相對穩定但不封閉和僵化，需要與時俱進。它留下了主權主導下的自治空間以及中央與香港特區兩地的包容和合作的空間。誠如梁愛詩借用山基大法官比喻基本法的那句話──“這是一棵能順應自然定律生長及開展的樹木，需要我們給予適當的土壤和灌溉。”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狹義地從《香港基本法》第158條來理解基本法的解釋機制的話，我們將會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自然規律告訴我們，獨木不成林，獨木也很難順利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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